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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

憲法學及生命倫理帶給我的人生啟示

張兆恬＊

2020年有幸能夠得到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，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舞與
肯定。在學術的路上，要感謝啟蒙的恩師們、不曾放棄支持我的家人、共同砥

礪的同儕，讓我感覺並不孤單。我的研究主題是憲法，以及從憲法所關注的人

權、管制的視角，進而探討生命科技及醫療的倫理及治理議題。研究並不只是

我的職業，也作為生命的一部分，豐富了我的人生，也帶給我處事上的啟發。

從憲法學到跨領域研究

大學就讀臺大法律系時，與許多同儕都有類似的迷惘，即考慮是不是該改

念別的科系。但在大四時我修了黃昭元大法官開設的 「憲法實例演習」，第一次
接觸美式的憲法思考架構及學說，才開始覺得找到學習法律的感覺，也對美式

法學寫作強調鮮明的主張及論證方式感到受啟發，因而決定繼續念法律、進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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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法組學習美國憲法的知識。而另一個研究上的契機，則是在研究生時期修習

劉靜怡教授在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的科技法相關課程，引領我從公法學的觀點

進入科技法的世界，也指引我培養學術的品味。在碩士生幾年的學習中，確立

我對法學研究的興趣，以及將來走上研究之路的意向。

之後我在律師執業期間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，2009年啟程到美國賓州
大學 （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） 法學院留學。賓州大學就學期間，有幸能夠向
我的指導教授 Anita L. Allen學習。Allen教授是美國隱私權法最重要的學者之
一，同時也擔任歐巴馬總統時期的美國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委員，我因而受到

她的啟發，以審議民主理論在生命倫理治理領域中的運用作為博士論文的主

題，從生命倫理這個領域的起源，以及美國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歷屆所做成報

告的回顧中，主張民主審議在生命倫理領域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：生命倫理

的興起、生命倫理的治理架構，本身就充滿審議的精神；而在生命倫理的各議

題中，民主審議也足以作為規範與政策形成的指引。Allen教授也引導我進入女
性主義的世界，包括書本上的女性主義生命倫理，以及作為一位女性傑出學者

的樣貌─自律、自信且懂得讓人生多彩。我在留學期間，也發現傳統六法的

分野在此並不明顯，賓州大學法學院的同學以商法背景或要成為商務律師者為

大宗，但不少同儕對於憲法、管制也是充滿興趣、侃侃而談，再加上我學習的

生命倫理、醫藥衛生法領域很難僅止於六法之一，我也因此踏出純公法的同溫

層，除了關注國家權力以外，也開始理解以市場、私法自治作為解決問題的途

徑。美國留學期間讓我從傳統法學走入跨領域研究，也讓我的人生增添不同的

面貌。

學術工作中的尊重、有利與正義

取得博士之後，2015年 2月返國進入學界工作，陸續受到交通大學科技法
律研究所、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栽培，工作的單位皆是以跨領域研究為

強項，讓我取得發揮所學的空間。作為一位生命倫理的研究者，「尊重」、「有

利」 及 「正義」 是思考生命倫理問題的指導原則，也指引我在教學、研究及服務
上的判斷。雖然在制度上，研究是升等、各項評鑑及經費取得的首要，然而教

學與服務也同樣重要，更是在職場上實踐生命倫理三原則，與學生、與同儕相

互尊重及平等對待所不可或缺的面向。我自己的策略是：儘量讓教學及服務與

研究結合，尤其是透過教學相長，以及從事與自己研究相關的行政或社會服務



126

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　22卷 1期．109年 12月

事項，通常能夠在研究上得到啟發。研究也能作為教學及服務的能量，在教學

上能夠推陳出新，以及在服務上不負所託。

我教學的科目除了憲法及美國憲法，另外也包括生命科技、醫療相關法律

課程，以及隱私權、老年法，雖然準備的過程需要相當的時間，但也讓我因此

更為熟悉我國法的細節，並且隨著教學的步調，定期更新比較法上最新發展。

我個人最喜歡的課程是美國憲法，每次透過實質正當法律程序、平等權、表意

自由等憲法案例及學理的探討，與我研究的生命倫理、隱私權議題做連結，促

使我能夠重新以憲法角度加以思考批判，常啟發我在生命倫理的領域中，活用

憲法學的理論。而老年法的課程，則是我認為最生活化的科目，我本因這個科

目要涵蓋許多非我擅長的民事法議題而感到焦慮，然而教學的過程中，我逐漸

感受到憲法、科技法在這個高齡社會中得以切入的面向，進而發想出以「照顧」

為中心的研究。老年法的課程也是我和在職專班同學教學相長最有效率的課

程，原因是步入中壯年的人們，都逐漸與我一樣，在生命中感受到照顧的重量。

研究讓我的世界變得開闊。憲法學的學習促使我走上專業法律人的軌道，

生命倫理的起源是專業自治的一種類型，則提供我在職場上處世之原則，即使

在面臨各種現實上的限制，仍應該以基本原則為指引。而女性主義生命倫理所

強調的關係與脈絡，也讓我在法律慣用的權利語言之下，能夠對於自己顧慮感

情、人際關係及權力地位而不以為忤。研究的工作給予許多形成自我的空間，

憲法學與生命倫理的知識也讓我有許多反思的機會，我也願意珍惜這樣的奢

侈，以其為職業、以其為人生。


